深司〔2005〕232号

关于印发《律师管理业务操作办法》的通知

各区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各律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律师管理工作，提高行政和行业管理效率，经专题调研和多次会议讨论，现将《律师管理业务操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反馈。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律师管理业务操作办法

一、日常律师管理主要业务

（一）设立律师机构的审查和开业验收、公告。

（二）律师机构事项变更登记（包括律师机构名称、住所、负责人、合伙人、派驻律师和章程、合伙协议的变更登记）。

（三）注销律师机构的审查。 

（四）申领律师执业证的审查。

（五）注销律师执业证的审查。

（六）律师执业证换证审查（兼职转专职或专职转兼职）。

（七）审核颁发实习人员实习证。

（八）律师机构和律师的执业登记。

（九）律师市内转所。

（十）律师执业证遗失、毁损的补办。

（十一）律师事务所年检和执业律师年度注册。

（十二）律师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的日常监管和对投诉的受理以及调查处理（包括行政处罚与行业处分）。

（十三）律师机构和律师执业档案管理。
其中，设立律师机构的审查、申领律师执业证的审查、律师机构事项变更登记、律师事务所年检和执业律师年度注册等四类内容，按照市政府公报上的公告，属于行政许可事项。

二、市司法局管理的主要业务

（一）设立律师机构的审查和市属律师机构的开业验收、公告。

（二）律师机构事项变更登记（除名称变更登记外，其他事项委托市律师协会和区司法局办理）。

（三）注销律师机构的审查。 

（四）律师机构主管机关变更登记审查。

（五）申领律师执业证的审查。

（六）律师市内转所（委托市律师协会和区司法局办理）。

（七）注销律师执业证的审查。

（八）律师执业证换证审查（兼职转专职或专职转兼职）。

（九）审核颁发实习人员实习证（区属律师机构实习人员实习证委托区司法局办理）。

（十）对律师（律师所）违法执业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报请省司法厅实施行政处罚。

（十一）律师机构年检和律师年度注册（委托市律师协会办理）。

（十二）市属律师机构和律师执业档案管理。

三、区司法局管理的主要业务

（一）设立区属律师机构的材料验收和开业验收、公告。

（二）区属律师机构事项变更登记（包括律师机构住所、负责人、合伙人、派驻律师和章程协议的变更登记）。

（三）区属律师机构名称变更登记的材料验收。 

（四）注销区属律师机构的审查。

（五）申领区属律师机构律师执业证的材料验收。

（六）注销区属律师机构律师执业证的审查。

（七）区属律师机构律师执业证换证审查（兼职转专职或专职转兼职）。

（八）审核颁发区属律师机构实习人员实习证。

（九）转入所为区属律师机构的律师市内转所。

（十）区属律师机构年检和执业律师年度注册的材料验收。

（十一）区属律师机构律师执业证遗失、毁损补办的材料验收。

（十二）区属律师和律师机构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的日常监管和对投诉的受理以及调查处理。

（十三）区属律师机构和律师执业档案管理。

四、市律师协会管理的主要业务范围

（一）全市律师机构和律师的执业登记。

（二）市属律师机构事项变更登记（包括律师机构住所、负责人、合伙人、派驻律师和章程协议的变更登记）。

（三）转入所为市属律师机构的律师市内转所。 

（四）全市律师机构的律师执业证遗失、毁损的补办。

（五）全市律师机构年检和执业律师年度注册。

（六）市属律师和律师机构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的日常监管和对投诉的受理以及调查处理。

五、行政许可业务操作办法

（一）集中办理：市、区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市律师协会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设置行政许可服务场所，集中办理律师管理业务。

（二）政务公开：市、区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市律师协会应不断完善行政许可事项的公示制度，将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条件、材料、程序、期限、办理结果等内容一并上墙上网公示。

（三）开具通知书：市局在办理申领律师执业证和申请设立律师机构事项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开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或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或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统一加盖“深圳市司法局行政许可专用章”。各区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在办理律师机构事项变更登记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开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或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统一加盖“深圳市司法局行政许可专用章”。

（四）印章使用：为避免行政许可两次初审，各区司法局在办理申领律师执业证、申请设立律师机构事项时，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登记表》、《律师事务所（分所）登记表》的“县区司法局”一栏上签署意见、时间和经办人姓名，加盖各区司法局或公律科的印章，不需要开具行政许可通知书。

（五）电子信息录入：市、区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市律师协会办理需要开具行政许可通知书的事项，应按照深圳市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系统的要求，及时进行电子信息录入。

六、其他律师管理业务操作办法

（一）市内转所:各区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在办理律师市内转所事项时，对审查合格的业务，应在《执业律师转所申请表》的“转出市局公律处意见”和“转入市局公律处意见”栏处签上意见和经办人姓名、时间，加盖“深圳市司法局律师管理业务专用章”，并由转入律师所的主管机关最终办理律师执业证变更登记手续。

（二）办理实习证：各区司法局在办理区属律师所实习人员实习证时，应在《律师所实习人员登记表》的“发证机关意见”一栏签署意见和经办人姓名、时间，加盖区司法局公章。在制作实习证时，编号应从05-001起算，相片上加盖区司法局公章（钢印），发证机关一栏为深圳市××区司法局，右下角空白处加盖“持此证不得单独执业”的条形章（由各区司法局刻制）。市属律师所的实习人员实习证由市局律师管理处办理。

七、报送备案材料的操作办法

（一）统一加盖印章：各区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在办理律师机构事项变更（名称变更除外）时，上报省厅备案的各种律师机构变更登记表中“厅领导意见”一栏，统一由市律师协会加盖“准予登记备案专用章（2）”。

（二）报省厅备案：各区司法局在办理律师机构事项变更（名称变更除外）和律师市内转所时，应在办结后3日内将材料报市律师协会并办理签收手续。市律师协会应汇总市、区办理律师机构事项变更（名称变更除外）和市内转所的材料，每10个工作日上报省厅1次并办理签收手续。

（三）报市局备案：

1、市律师协会、区司法局应于每月初3个工作日内向市局律师管理处报送《市（区）内律师转所月报表》和《市（区）属律师事务所机构变更事项月报表》，每半年向律师管理处报送电子表格备份盘。每半年向律师管理处报送《律师执业证遗失（损坏）补办汇总表》。市局律师管理处对各单位报送的材料实行签收制度。

2、市律师协会应于每月初3个工作日内向市局律师管理处报送《全市律师机构和律师执业登记情况汇总表》，汇总表应包括当月律师机构、律师、专职律师、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数量，以及本月新增的律师机构、律师、专职律师、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数量和文化程度、党派情况等内容。

八、投诉案件查处操作办法

（一）受理：对市属律师所和律师的投诉案件由市律师协会受理；对区属律师所和律师的投诉案件由各区司法局受理。市局接收的投诉案件以书面形式转往各区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处理；市律师协会接收的对区属律师所（律师）的投诉案件，应直接以函件的形式转往各区司法局处理。

（二）移送：律师所和律师的被投诉行为经查证属实，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各区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应提出书面处理意见，全案报送市局处理。各区司法局受理的投诉案件，经调查后认为需要给予行业处分的，提出书面处理意见，全案报市局审查后移送市律师协会处理。

（三）行业处分：市律师协会拟作出行业处分的案件，在向当事人宣布前要将基本案情和处理意见报市司法局审阅。

（四）行政处罚：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由市局律师管理处提请市律师处罚委员会讨论后报局领导批准，按照法律程序实施行政处罚或报请省司法厅实施行政处罚。 

（五）备案：市律师协会和各区司法局应在每月的前3个工作日，将上月案件受理、查处情况以报表的形式上报市局律师管理处。报表上应注明投诉人、被投诉人、投诉时间、投诉的简要内容、结案方式、退费金额、最初受理单位等内容。

（六）期限：一般投诉案件的查处期限应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并答复投诉人，上级机关转来的案件按照上级机关规定的时间办理。

九、深圳市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系统操作办法

（一）深圳市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系统的IP地址为http//:203.175.145.132。

（二）用户代码（略）,口令（略），口令在进入界面后可以修改。

（三）进入界面后点击“行政许可事项上报”，进去后有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办结等5个环节，依次办理，带*号的为必填项目，另外工号、回执编号、收费金额等非带*号项目也为必填项目。

（四）受理人工号：市局周列颖为01、刘伟东为02、李胜为03、骆伟明为04、傅璟为05；罗湖区局陈蕾为06、马桂清为07；福田区局彭道源为08、黎琪瑛为09；南山区局黄东兵为10、谢溢为11；宝安区局黄绛梅为12、何雪英为13；龙岗区局蔡志伟为14、张宇为15、郑秀芳为16；市律师协会柏丽红为17、邹岱玲为18。

（五）回执编号：市局从2005-0001起算；罗湖区司法局从2005-1001起算；福田区司法局从2005-2001起算；南山区司法局从2005-3001起算；宝安区司法局从2005-4001起算；龙岗区司法局从2005-5001起算；市律师协会从2005-6001起算。

（六）录入人、承办人为同一人；审核人为另一人（市局是处领导，区局是局领导或科领导）；批准人为市局领导。五个环节的录入时间要严格按照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网的时限要求，及时录入。

（七）“受理材料清单”一栏要列出整个目录清单，不能简单的写一个“全”字；“收费金额”一栏要录入“0”元，不能空着不填。

（八）流水号自2006年1月1日起，按每项行政许可事项各自排序，不同类型行政许可事项的流水号互不影响。申领律师执业证、申请设立律师机构从06001起编；律师机构事项变更也从06001起编。目前至年底的流水号维持现在的编法不变。

（九）各单位应将办理结果上墙上网公示，并将每周的办理结果汇总表，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报给市局律师管理处骆伟明，以便汇总后张贴到深圳市司法局的网站上。

十、市司法局行政许可服务室服务制度

（一）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9:30—11：30，周一至周四下午2：30—5：30；周五下午为整理内务和学习调研时间。

（二）服务地点：

深圳市景田路76号天平大厦4楼B401室深圳市司法局行政许可服务室。

（三）服务人员：

由市局律师管理处四位工作人员分两组轮流值班，每组两名工作人员。第一组：周列颖（组长）、李胜；第二组刘伟东（组长）、傅璟，依次轮流服务一周。每周设一名值班处长，由熊松青、杨少彬轮流担任。刘潼修为替补值班处长。

（四）服务程序：

1、实习证材料经律师管理处工作人员审核合格后当场颁发实习证；

2、设立律师机构、注销律师机构、申领律师执业证、律师执业证类别更换材料经律师管理处工作人员审核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报送省司法厅审批；

3、设立外地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材料经律师管理处工作人员审核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报送省司法厅审批。

（五）服务要求：

1、每个市属律师所应设一名证照管理员，由证照管理员统一到我局办理上述事项；区属律师所统一由区司法局公律科前来办理，也可出具介绍函委托律师所前来办理。

2、对属于行政许可事项的设立律师机构、申领律师执业证等材料经审核后将根据不同情况开具“深圳市司法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深圳市司法局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深圳市司法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

市司法局行政许可服务工作欢迎大家监督，监督电话：83053839、83053880。
十一、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办理行政许可业务操作办法

（一）程序：

1、受理、承办、录入在当天完成。

2、周五至次周二为值班处领导审核时间。

3、次周二至周三为局领导批准时间。

4、次周五前打印材料清单报省厅。报省厅时间为办结时间及对外公布时间。

（二）职责：

1、受理材料由1个组两人共同办理；审核材料由值班处领导负责；批准为市局领导负责。

2、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网的受理、承办阶段的录入由组员负责，审核、批准、办结的录入由组长负责。

3、整理报批、打印清单、加盖公章和报送省厅由组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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